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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建議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
的建議，倘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辦理登記或未獲批准而於上述地
區進行上述建議、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本公告所指的證券並無根據一九三三
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登記。倘無登記或獲豁免登記規定，證券不得在美國提
呈或出售。於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將須以招股章程形式作出。該招股章程可
從發行人或銷售證券持有人取得，並將載有關於涉及之公司以及其管理及財
務報表之詳細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進行證券公開發售。

Fufeng Group Limited
阜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6）

發行二零一六年到期 300百萬美元7.625%利率優先票據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紐約時間），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及附屬公司擔保
質押人，就發行二零一六年到期300百萬美元7.625%利率優先票據，與花旗及
德意志銀行訂立購買協議。

扣除包銷折扣與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後，票據發行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93百萬美元，本公司擬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為新生產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及
作一般企業用途。本公司或會因應市況變化而調整前述計劃，並因而按本公
司需要重新調配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已取得新交所原則上批准票據在新交所上市。票據獲納入新交所正
式上市公司名單或任何票據在新交所的報價，不應視之為本公司或票據的
價值指標。新交所對本公告所作出、發表或載列的任何陳述、意見或報告準
確性概不承擔責任。本公司並無尋求票據在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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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曾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就票據發行發出公告。董事會欣然宣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紐約時間），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及附屬公司擔保
質押人，就本金總額 300百萬美元的票據發行，與花旗及德意志銀行訂立購買
協議。

購買協議

日期 ：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紐約時間）

訂約方 ： (a) 本公司作為發行人；

(b) 附屬公司擔保人作為本公司票據及契約責任的擔保人；

(c) 附屬公司擔保質押人作為本公司的票據及契約責任及該
等附屬公司擔保質押人的附屬公司擔保責任的若干抵押
品的質押人；及

(d) 花旗及德意志銀行作為初步購買人。

花旗及德意志銀行為票據發售及銷售的聯席賬簿管理人兼聯席牽頭經辦人，
也是票據的初步購買人。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悉、所知、所信，花旗
及德意志銀行均為獨立第三方，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票據將僅會 (i)在美國依據證券法第144A條豁免登記規定的交易中，向合資格機
構買家提呈發售，以及 (ii)在美國境外遵照證券法的S規例提呈發售。票據概不
會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

票據的主要條款

提呈發售的票據

本公司將發行本金總額 300百萬美元的票據，除非根據票據條款提前贖回，否
則票據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到期，惟受完成的若干條件所限。

發售價

票據發售價為票據本金額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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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票據的利息按年利率7.625%計算，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開始在每半年期末
支付。

票據地位

票據 (1)是本公司的一般責任；(2)在受償權利上較明示次於票據受償的本公司
任何現有及未來責任有優先受償權；(3)至少就本公司所有其他無抵押及非後
償債務處於同等受償地位（惟在適用法律下該等非後償債務有任何優先權則另
當別論）；(4)由附屬公司擔保人按優先基準作出擔保，惟受若干限制規限；(5)
實際次於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擔保人的其他有抵押責任，惟以充當有關抵押的
資產（票據的抵押品除外）價值為限，及 (6)實際次於非擔保人附屬公司的所有現
有及未來責任。

失責事件

票據的失責事件包括：

(i) 拖欠本金（或溢價（如有））付款；

(ii) 持續30日期間拖欠利息付款；

(iii) 不履行或違反契諾的條文、本公司未能作出或完成購回建議，或本公司未
能根據契約所述契諾，設立或安排其受限制附屬公司設立抵押品絕對優
先留置權；

(iv) 本公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不履行或違反契約內或票據項下任何其他
契諾或協議（上文條款 (i)、(ii)或 (iii)指定的失責除外），而該項不履行或違
反行為於受託人或票據本金總額 25%或以上的持有人發出書面通知後連
續30日期間持續存在；

(v) 就連同所有該等人士的所有該等債務總計的未償還本金額為10百萬美元
（或其美元等值）或以上的本公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任何債務；

(vi) 就向本公司或其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提出且未付或未獲解除的一項或以
上金錢付款最終裁決或命令，於登錄該最終裁決或命令後存在連續60日的
期間，導致所有該等針對所有該等人士的未償還及未付或未獲解除的最
終裁決或命令的總金額超過 10百萬美元（或其美元等值）（超過本公司的保
險公司根據適用保單同意支付的金額），而於該期間內，基於等候上訴或
其他理由提出的暫緩執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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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根據現時或其後生效的任何適用破產、清盤或其他類似法例，就本公司或
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的債項展開非自願破產、清盤法律程序，尋求就本公
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或本公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的任何重大部
分財產及資產委任接管人、清盤人、轉讓人、託管人、受託人、暫時扣押人
或類似人員，而該項非自願清盤或其他法律程序於連續60日期間仍未被撤
回或未被擱置；或根據現時或其後生效的任何適用破產、清盤或其他類似
法例，對本公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提出寬免令；

(viii) 本公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 (a)根據現時或其後生效的任何適用破產、
清盤或其他類似法例，展開自願清盤，或根據任何有關法例於非自願清盤
中同意提出寬免令；(b)同意就本公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或本公司或
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的全部或絕大部分財產及資產委任接管人、清盤人、
轉讓人、託管人、受託人、暫時扣押人或類似人員或由其管有該等財產及
資產；或 (c)為債權人的利益執行任何一般轉讓；

(ix) 任何附屬公司擔保人拒絕或否認於其附屬公司擔保項下的責任，或除契
約准許外，任何附屬公司擔保被確定為不可執行或無效或基於任何理由
不再具十足效力及效用；

(x)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擔保質押人於履行其於抵押文件項下任何責任時
的任何失責，對適用抵押品留置權的可執行性、效力、完成或優先權構成
不利影響，或對抵押品狀況或價值構成不利影響；或

(xi)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擔保質押人拒絕或否認其於任何抵押文件項下的
責任，或除根據契約及抵押文件外，任何抵押文件不再或現時不具十足效
力及效用或受託人於抵押品中不再享有絕對優先留置權。

倘契約項下失責事件（上文條款 (vii)或 (viii)指定的失責事件除外）出現及持續存
在，受託人或當時未償還票據本金總額至少25%的持有人透過向本公司（倘該
通知由票據持有人發出，及受託人）發出書面通知，而受託人應該等持有人要
求，可宣佈票據的本金、溢價（如有）及應計及未付的利息即時到期及應付。於
宣佈提早償還後，該本金、溢價（如有）及應計及未付的利息將即時到期及應付。

倘就本公司或任何受限制附屬公司而言，發生上文條款 (vii)或 (viii)指定的失責
事件，當時未償還的票據的本金、溢價（如有）及應計及未付的利息將毋須受託
人或任何票據持有人作出任何宣佈或其他行為，自動成為及即時到期及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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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諾

票據、契約及附屬公司擔保人提供的擔保將限制本公司及其若干受限制附屬
公司在以下方面等的能力：

(i) 招致或擔保額外的債務及發行不合格或優先股；

(ii) 就股本宣派股息或購買或贖回股本；

(iii) 作出投資或其他特定受限制付款；

(iv) 發行或出售受限制附屬公司的股本；

(v) 擔保本公司或受限制附屬公司的債務；

(vi) 出售資產；

(vii) 設立留置權；

(viii) 進行銷售及售後租回交易；

(ix) 從事允許業務以外的任何業務；

(x) 為限制受限制附屬公司派息能力、轉讓資產或提供公司間貸款而訂立協
議；

(xi) 與股東或聯屬公司進行若干交易；及

(xii) 使整固或合併生效。

贖回

本公司可選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或其後，按相等於下述本金額百分比
的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不包括當日）應計及未付的利息（如有）（倘於下文
所示各年度四月十三日開始的十二個月期間贖回）贖回全部或部分票據：

年度 贖回價

二零一四年 103.8125%
二零一五年及其後 101.90625%

本公司可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前任何時間，選擇按相等於票據本金額100%
的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不包括當日）的適用溢價及應計及未付的利息（如
有），贖回全部（但並非部分）票據。



– 6 –

本公司可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前任何時間及不時按票據本金額107.625%的
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但不包括該日）的應計及未付利息（如有），以一項
股本發售中一次或多次出售本公司普通股的現金所得款項淨額贖回最多票據
本金總額35%；惟於各有關贖回後，至少65%於原發行日期原先發行的年票據
本金總額須仍未償還，而任何該等贖回乃於有關股本發售結束後60日內進行。

本公司將發出不少於 30日及不多於 60日的贖回通知。

進行票據發行的理由

根據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產能計算，本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味
精生產商、全球最大的黃原膠生產商。

本公司擬通過票據發行，為建設東北廠房一期及東北廠房二期提供資金，以及
提供一般企業用途資金，以增強本公司的流動資金。本公司或會因應市況變化
而調整發展計劃，並因此重新調配所得款項用途。本公司相信，票據發行將會
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的國際地位，加強本公司利用國際債務資本市場的能力，以
支持本集團未來的增長。

建議所得款項用途

扣除包銷折扣與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後，票據發行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93
百萬美元，本公司計劃票據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i) 約62百萬美元用於建設東北廠房一期；
(ii) 約155百萬美元用於建設東北廠房二期；及
(iii) 餘款作一般企業用途資金，以增強本公司的流動資金。

本公司或會因應市況變化而調整發展計劃，並因此重新調配票據發行所得款
項用途。

上市

本公司已經收到新交所原則上同意票據於新交所上市。准許於新交所上市的
票據並不視為本公司或票據的價值指標。本公司並無於香港尋求票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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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

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及惠譽評級分別給予票據「BB」級及「BB」級暫定評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花旗」 指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提呈及出售票據的聯
席賬簿管理人兼聯席牽頭經辦人之一；

「本公司」 指 阜豐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德意志銀行」 指 德意志銀行集團 (Deutsche Bank AG)新加坡分行，
提呈及出售票據的聯席賬簿管理人兼聯席牽頭
經辦人之一；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美元等值」 指 就美元以外任何貨幣的金額而言，於任何釐定時
間，按照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於釐定日期為海關用
途認證的紐約市美元正午電匯買入價，將計算所
涉外幣兌換為美元所得的美元金額；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契約」 指 管轄票據的契約；

「留置權」 指 任何按揭、質押、擔保權益、繁重負擔、留置權或
任何類別的押記（包括但不限於屬於該類性質的
任何有條件出售或其他產權保留協議或租約，或
任何設立按揭、質押、擔保權益、留置權、押記、
地役權或任何類別繁重負擔的協議）；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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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 指 食品行業、餐廳及家居經常用作調味品及添加劑
的一種谷氨酸鹽；

「非擔保人附屬公司」 指 並非根據中國法律組建的受限制附屬公司；

「東北廠房」 指 本集團生產廠房，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近黑龍江
省邊界；

「東北廠房一期」 指 東北廠房第一期，預計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投產；

「東北廠房二期」 指 東北廠房第二期，預計於二零一一年年底動工興
建；

「票據」 指 本 公 司 將 發 行 之 二 零 一 六 年 到 期300百 萬 美 元
7.625%利率優先票據；

「票據發行」 指 本公司進行之票據發行；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購買協議」 指 由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花旗與德意志銀行
就票據發行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紐約時間）簽
訂之協議；

「受限制附屬公司」 指 除不受限制附屬公司之外的任何本公司附屬公
司；

「抵押文件」 指 股份按揭、股份押記及任何其他可證明或設立或
旨在設立以包括受託人在內人士為受益人的任
何留置權的協議或文據的統稱；

「新交所」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擔保」 指 附屬公司擔保人提供的擔保；

「附屬公司擔保質押人」 指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於票據發行之時，將以它
們持有的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的資本股份提供
質押低壓，作為本公司契約及票據責任及該等附
屬公司擔保質押人的附屬公司擔保責任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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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擔保人」 指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於票據發行之時，將會為
本公司的票據責任提供擔保；

「受託人」 指 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

「美國證券法」 指 經修訂之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

「不受限制附屬公司」 指 於釐定時，董事會按照契約規定指定為不受限制
附屬公司的任何本公司附屬公司，以及不受限制
附屬公司的任何附屬公司；

「美元」 指 美國合法貨幣美元；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阜豐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學純

中國山東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學純先生、王龍祥先生、馮珍泉先生、
徐國華先生、李德衡先生、陳遠先生、龔卿禮先生及李廣玉先生；而本公司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子傑先生、陳寧先生及梁文俊先生。


